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们为什么而活着
余华，是中国当代文学绕不过的一个名字。品读他的小说《活着》，在今天仍有非凡的意义。

《活着》：贫困中的命，太脆弱了

《活着》的篇幅还不到十二万字，大约是他写得最短的长篇。记得九十年代初，我们曾在一起说到长篇小说的容量，余华的观点，长篇的篇幅，十五万字内就够了，读着不累。

表面看，《活着》的结构有点笨。由一个类似他自己当年在文化馆下乡采风的身份，引出历经沧桑的老人的讲述。其实，以“我”的视角看老人，凸显了油画色彩斑驳的画面感。小说开头，“我”看到老人的脊背与牛一样黝黑，犁开的田地像“水面上掀起的波浪”，老人唱起粗哑苍老古朴的歌，正是这画面，深深感动了读者。老人以一个个人名吆喝着牛，到小说结尾，你才知道，这些亲人构成了老人一生的辛酸依恋史。最后，这个家只剩下他，福贵，他买下了这头待宰杀的老牛，也称“福贵”，他们还活着。活着是进行时，老人讲述这活着的过程太凄苦了。

我觉得，一个人生，真不可能遭遇不断接踵而来的那么密集的苦难。陪伴他的亲人全死了，最后只剩下他命最硬，余华把这历程极端化了。

老人讲述的解放前部分，是一个富家少爷的吃喝嫖赌败家史。余华写他的富，用了一个别致的说法：“我们走路时鞋子的声响，都像是铜钱碰来撞去的。”少爷迷上了赌，将一百多亩地家产都输给了龙二，净身出户，只能成为佃户，从头做起。而进城为他娘请郎中，又被抓了壮丁，亏得能躲过战场上的子弹，成了俘虏后得以回乡。

《活着》是一篇读起来让人感到沉重的小说。是那种只有阖上书本才会感到的隐隐不快，而不仅仅是感慨作品中故事的残酷。毕竟，作品中的亡家，丧妻，失女以及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故事并不具备很大的轰动性。同时，余华也不是一个具有很强煽动能力的作家，实际上，渲染这种表达方式是他一直所不屑的。余华所崇尚的只是叙述，用一种近乎冰冷的笔调娓娓叙说一些其实并不正常的故事。而所有的情绪就是在这种娓娓叙说的过程中悄悄侵入我的的阅读。这样说来，《活着》以一种渗透的表现手法完成了一次对生命意义的哲学追问。生命中其实是没有幸福或者不幸的，生命只是活着，静静地活着，有一丝孤零零的意味。世界不能因“我”而改变，但能让世界因为你的存在变得更好一点，那么你就是世界的正能量。世界有压迫，命运会捉弄我，可我要紧紧扼住他的咽喉。活着我从不后悔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

好的文学作品通常有这样的一种魔力，让读者不忍放下的魔力，余华的《活着》就是这样一部作品。这部小说讲述了福贵的一生，富家少爷福贵嗜赌成性，最后赌光了家产。贫困之中，因为母亲生病，在福贵为母亲求医的路上，又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，后来被解放军俘虏，放他回了家。结果回到家中，母亲已因病逝，妻子家珍独自将一双儿女拉扯大，女儿在一次意外中变成了哑巴，儿子尚且活泼机灵。本以为这次大难不死是必有后福，但是悲惨的人生却才刚开始上演。用余华自己的话说，《活着》讲述了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如何承受巨大的苦难，讲述了眼泪的宽广和丰富，讲述了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，而不是为了其他的什么。
　　 我之所以为大家推荐这本书，是因为在如今这个满是速食文化的年代，在这个国民普遍缺乏信仰的年代，大家都应该静下心来想一想，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活着。故事中的主人公福贵和他的命运是一种类似于友情的关系，他们谁都无法抛弃对方，也没有理由抱怨对方，这是小说所要传达给读者的主旨，也是余华在序言里所提到的。福贵的那种对苦难的承受力，以及他乐观的生活态度，相信会极大地打动读者，使得他们意识到自己应该感恩生活中所拥有的幸福和快乐，接纳生活给予的不足与苦难。小说有这样一种功能，它会让一个人从他人的经历中感受到自己的命运，就如同从镜中窥见自己，从而加深读者对自己生活和经历的感知。当今的我们需要放下快餐文化的心态，去更多地阅读这种能给我们传递高尚的价值观的作品。

